
反洗钱小案例—为近亲属洗钱 

  基本案情 

  2016 年至 2017年，孙某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，为掩饰、隐瞒其子张某（另

案处理）非法集资所得的来源和性质，以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张某向其支付的款

项共计人民币 1360 万元，后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。在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

犯罪案发后，孙某将上述所购房产出售并将部分所得资金取现后，用于退赔亲友

投资款项及为张某向司法机关缴纳退赔款项等。 

  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孙某明知是其子张某非法集资犯罪所得，仍为其提供自己

的银行账户并通过转账购买房产及提现等方式，为其掩饰、隐瞒来源和性质，情

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。鉴于孙某收到张某的非法集资犯罪所得后，将部

分资金用于向集资参与人兑付投资款项及给张某进行退赔，同时系主动投案，在

量刑时酌情考虑。法院遂以洗钱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 

  典型意义 

  本案洗钱行为人系上游犯罪人的近亲属。洗钱案件中存在不少出于朋友、情

感等因素帮助隐瞒、藏匿、转换不法财产的情况，反映出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。

司法实践中，行为人往往辩称其主观上不明知上游犯罪。对此，法院不仅仅依据

行为人的供述，对其身份背景、职业经历、认知能力，与上游犯罪行为的关系、

交往情况，涉嫌洗钱的资金数额、去向等多方面的因素，进行综合评判，依法认

定洗钱犯罪行为。结合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孙某主观上认识到涉案款项是刑法规

定的上游犯罪及其产生的收益，客观上实施了掩饰、隐瞒张某非法集资犯罪所得

资金来源的行为，故其行为构成洗钱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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